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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3-026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业务，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交易原则，按照市场定价方式签订合同，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方为苏州

芯源温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源温控”或“关联方”），预计交易金额累

计不超过 2,090 万元人民币。本次议案关联董事蔡昌蔚需要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已将本次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事项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阅读了相关资料。本次会

议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此部分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

营，属于正常性业务。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

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

序。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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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预计 2023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

了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

情形。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定价方式签订合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本次预计 2023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相关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按照市场定价方式签订合同，交易行为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采购 

原材料 
芯源温控 2,000.00 1.67 - - - - 

销售零

部件 
芯源温控 50.00 1.04 - - - - 

租赁 芯源温控 40.00 8.40 - - - - 

合计  2,090.00 11.11  - - / 

注：上表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公式的分母为公司 2022 年同类业务采购总额/收入总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及服务 

芜湖铭毅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0 2117.03 -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芜湖铭毅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 55.00 根据业务实际需求 

合计  2,000.00 2,1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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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苏州芯源温控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蔡昌蔚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2 年 12 月 29 日 

6、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听涛路 32 号 

7、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供冷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

能管理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苏州德能致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85%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昌蔚先生是苏州芯源温控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芯源

温控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依法持续经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

本次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

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基于双方业务发展需要，主要为采购原材料销

售零部件及租赁厂房等业务。以上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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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

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显著偏离市场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

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

执行，定价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在预计金

额范围内签署。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

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做出，为公司正常的业务合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

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公司本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公司产供销系统完整、独立，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瀚川智能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事项无异

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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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